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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内容



标题文本预设

    为有效盘活农村闲置资产，以旅兴农、茶旅
互动，助推安溪县乡村振兴和茶产业“二次腾
飞”，3月15日，安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安溪县扶持发展旅游民宿业暂行规定》（安政
办〔2021〕12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1月8日，林毅敏副县长召集
民宿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召
开协调会，明确县文体旅拟
写《暂行规定》

2月1日，征求11个
县直有关单位意见，
及时修改

3月10日，提交县
政府第59次常务会
研究讨论，进一步
修改完善



  （一）民宿界定。民宿包括客栈、庄园、宅院、
驿站、山庄等，为凤城镇、城厢镇各社区范围外
当地居民或其他经营主体的居民住宅和其他合法
用房。



  （二）发展重点。主要是打造一批品牌民宿，
发展茶乡特色的民宿集群。



  （三）管理服务。民宿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
民宿办，做好全县民宿业的培育、协调、指导。
二是明确属地管理。各乡镇每年建成两家民宿示
范点。县文体旅局、住建局、公安局、市监局、
卫健局等11个部门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建立民
宿协会，突出行业自我管理。



  （四）政策扶持。主要补助民宿建设、经营、
推介、组团、配套等方面，达至三星级给予每间
1万元，四星、五星分别给予每间1万、2万元的
奖励；各乡镇政府对辖区民宿给予县级补助资金
总额50%以上的资金配套。重大民宿项目或全国
知名品牌民宿落地采取“一事一议”办法。


